
臺南市議會第 3屆第 3次定期會 

教育委員會第 1次聯席審查會議紀錄 

 

時    間：中華民國 109 年 5 月 6 日上午 9 時 30 分至 10 時 41 分 

地    點：本會永華議事廳 

主    席：李中岑議員 

出席議員：(依席次排序) 

議長郭信良、趙昆原、Kumu Hacyo谷暮．哈就、盧崑福、曾信凱、林易瑩、

許又仁、陳碧玉、陳秋萍、劉米山、蔡蘇秋金、陳昆和、郭清華、蔡秋蘭、

李啓維、郭鴻儀、謝龍介、王家貞、沈震東、李文俊、曾培雅、林美燕、

林燕祝、杜素吟、黃麗招、邱莉莉、Ingay Tali穎艾達利、李偉智、李鎮

國、林阳乙、周奕齊、林志聰、陳怡珍、王錦德、楊中成、陳秋宏、沈家

鳳、呂維胤、林志展、鄭佳欣、蔡旺詮、吳通龍、周麗津、李中岑、李宗

翰、蔡筱薇、許至椿、方一峰、蔡育輝、蔡淑惠、尤榮智、洪玉鳳 

請假議員：副議長林炳利、謝財旺、吳禹寰、張世賢 

列席人員：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局長：鄭新輝、體育處處長：林義順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局長：葉澤山 

臺南市文化基金會出納/人事/文書：游慧香              

孔廟文化基金會執行長：潘元正                

孔廟文化基金會會計/財務：謝叔娥      

孔廟文化基金會總務/文書：王雅伶 

本    會： 

專門委員：黃敏玲 

記    錄：劉貞秀 

議    程：聯席審查市府提案(教育市提第 1～6，8～20 號案) 

審查結果：詳如「聯席審查意見報告書」 

其他意見：市府提案應檢具相關計畫內容，如資料眾多，應掛放官網提供搜尋，

俾利本會市政監督察考，請大會議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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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案號 提案單位 案       由 審查意見 

教育 1 
臺南市政府 

(文化局) 

檢送財團法人臺南市孔廟文化基金會

108年度決算書，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 

教育 2 
臺南市政府 

(文化局) 

文化部核定補助本市 109年度「地方文

化特色及藝文人口培育計畫『藝文教育

扎根』」案總經費新臺幣 888萬元乙案

(中央補助款 620 萬元，市配合款 268

萬元)，為爭取時效，謹請貴會同意先

行墊付，俾憑辦理後續相關作業事

宜，俟 110 年度總預算時辦理轉正，

敬請 審議。 

同意墊付。 

教育 3 

臺南市政府 

(臺南市立圖

書館) 

教育部核定本市「109年公共圖書館作

為社區公共資訊站實施計畫」經費新臺

幣 1,075萬 8,000元整乙案(中央補助

753 萬元；市配合款 322 萬 8,000

元)，為爭取時效，謹請貴會同意先行

墊付，俾憑辦理後續相關作業事宜，

俟 110 年度總預算時辦理轉正，敬請 

審議。 

同意墊付。 

教育 4 
臺南市政府 

(文化局) 

文化部核定本市 109年度「藝術村營運

扶植計畫—蕭壠國際藝術村」經費新台

幣 328 萬 6,000 元整乙案(中央補助

230萬元；市配合款 98萬 6,000元)，

為爭取時效，謹請貴會同意先行墊

付，俾憑辦理後續相關作業事宜，俟

110 年度總預算時再予轉正，敬請 審

議。 

同意墊付。 

教育 5 
臺南市政府 

(文化局) 

文化部核定本市「109年地方美術館典

藏空間升級或購藏計畫」經費新臺幣

1,917 萬 2,000 元整乙案（中央補助

1,510 萬元、市配合款 407 萬 2,000

同意墊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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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案號 提案單位 案       由 審查意見 

元），為爭取時效，謹請貴會同意先行

墊付，俾憑辦理後續相關作業事宜，

俟 110 年度總預算時辦理轉正，敬請 

審議。 

教育 6 
臺南市政府 

(文化局) 

文化部核定本市 109年「地方藝文場館

整建計畫—大臺南地區藝文場館整建

升級計畫」請增經費新臺幣 1,929萬元

整一案（中央補助 1,350萬元；市配合

款 579萬元），為爭取時效，謹請貴會

同意先行墊付，俾憑辦理後續相關作

業事宜，俟 110 年度總預算時再予轉

正，敬請審議。 

同意墊付。 

教育 8 
臺南市政府 

(文化局) 

文化部核定本市 109年度「博物館及地

方文化館升級計畫」總經費新臺幣 412

萬元整乙案(中央補助 318 萬元；市配

合款 94 萬元)，為爭取時效，謹請貴

會同意先行墊付，俾憑辦理後續相關

作業事宜，俟 110 年度總預算時辦理

轉正，敬請 審議。 

同意墊付。 

教育 9 
臺南市政府 

(文化局) 

文化部核定本市 109年「臺南 DNA—臺

南市 109年度藝文場館營運升級計畫」

經費新臺幣 1,760萬元整一案(中央補

助 980萬元；市配合款 780萬元)，為

爭取時效，謹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

俾憑辦理後續相關作業事宜，俟 110

年度總預算時辦理轉正，敬請 審議。 

同意墊付。 

教育 10 

臺南市政府 

(臺南市立圖

書館) 

教育部核定本市「109年公共圖書館閱

讀設備升級實施計畫」經費新臺幣 310

萬 2,000元整乙案(中央補助款 214萬

元；市配合款96萬2,000元)，為爭取

時效，謹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中央補

助款 214 萬元，俾憑辦理後續相關作

同意墊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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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案號 提案單位 案       由 審查意見 

業事宜，俟 110 年度總預算時辦理轉

正，敬請 審議。 

教育 11 
臺南市政府 

(文化局) 

國家人權博物館核定本市「109年王育

德紀念館暨湯德章生命人權故事教育

推廣計畫」經費新臺幣 28萬 5,000元

(補助款 20萬元、市配合款 8萬 5,000

元)乙案，為爭取時效，謹請 貴會同意

先行墊付，俾憑辦理後續相關作業事

宜，俟 110年度總預算時再予轉正，敬

請 審議。 

同意墊付。 

教育 12 
臺南市政府 

(文化局) 

文化部核定本市 109年「109至 110年

度臺南市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臺

南製造．永續共創』計畫」，109年度

經費新臺幣 153萬 3,000元整乙案(中

央補助 67 萬 5,000 元；市配合款 85

萬 8,000元)，為爭取時效，謹請貴會

同意先行墊付，俾憑辦理後續相關作

業事宜，俟 110 年度預算時再予轉

正，敬請 審議。 

同意墊付。 

教育 13 
臺南市政府 

(文化局) 

文化部核定本市 109 年度地方文化特

色及藝文人口培育計畫「臺灣文化節慶

升級」經費新臺幣 1,665 萬元整乙案

(中央補助 1,165 萬元；市配合款 500

萬元)，為爭取時效，謹請貴會同意先

行墊付，俾憑辦理後續相關作業事

宜，俟 110 年度總預算時辦理轉正，

敬請 審議。 

同意墊付。 

教育 14 
臺南市政府 

(文化局) 

文化部核定本市「109-110年度臺南市

推動社區營造三期及村落文化發展計

畫」109年度經費新台幣1,131萬8,000

元整乙案(中央補助款 565 萬 9,000

同意墊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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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案號 提案單位 案       由 審查意見 

元；市配合款 565萬 9,000元)，為爭

取時效，謹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俾

憑辦理後續相關作業事宜，俟 110 年

度總預算時再予轉正，敬請 審議。 

教育 15 

臺南市政府 

(臺南市立圖

書館) 

教育部核定本市「建構合作共享的公共

圖書館系統中長程個案計畫」之「108

至 111 年健全直轄市立圖書館營運體

制計畫」，109年度中央補助款預算新

臺幣 100 萬元，為爭取時效，謹請貴

會同意先行墊付補助款 100 萬元，俾

憑辦理後續相關作業事宜，俟 110 年

度總預算時再予轉正，敬請 審議。 

同意墊付。 

教育 16 
臺南市政府 

(文化局) 

核定本市「財團法人台南市文化基金會

108年度決算」乙案，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 

教育 17 

臺南市政府 

(臺南市立圖

書館) 

教育部核定本市「109年補助公共圖書

館多元閱讀推廣計畫」經費新臺幣 430

萬 2,000 元整乙案(中央補助 407 萬

7,000元；市配合款 22萬 5,000元)，

為爭取時效，謹請貴會同意先行墊

付，俾憑辦理後續相關作業事宜，俟

110 年度總預算時辦理轉正，敬請 審

議。 

同意墊付。 

教育 18 

臺南市政府 

(臺南市立圖

書館) 

教育部核定本市「109年推動公共圖書

館資源整合發展補助專案計畫」經費新

臺幣22萬4,000元整一案(全額中央補

助22萬4,000元)，為爭取時效，謹請

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中央補助款 22 萬

4,000 元，俾憑辦理後續相關作業事

宜，俟 110 年度總預算時辦理轉正，

敬請 審議。 

同意墊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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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案號 提案單位 案       由 審查意見 

教育 19 
臺南市政府 

(臺南市體育處) 

檢送財團法人台南市體育發展基金會

108年度決算，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 

教育 20 
臺南市政府 

(臺南市體育處) 

教育部體育署核定本市辦理「109年學

生游泳課程及體驗活動」之活動經費計

2,146萬9,000元整（中央補助款1,565

萬 8,000 元、市配合款 581 萬 1,000

元）乙案，為爭取時效，謹請貴會同意

先行墊付，俾憑辦理後續相關作業事

宜，俟 110 年度預算時再予轉正，敬

請審議。 

同意墊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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